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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做好“761”工程智能信息网项目推动工作

的函  

吉政数办函〔2020〕579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长春新区管委会，梅河口市人民政府：  

按照省政府督查室工作交办单吉政查字〔2020〕144 号文件要求，对照

《全省“761”项目建设情况的督查报告》内容，为进一步做好“761”工程智

能信息网项目推动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函告如下：  

一、智能信息网项目入库标准  

（一）大数据中心和数字政务基础设施项目入库标准。  

1.大数据中心项目主要包含大数据存储、分析和应用等相关内容，并且此

部分建设内容投资应占项目总投资的 50%以上。  

2.数字政务基础设施项目主要包括支撑政务部门履行管理和服务职能的各

类信息系统及配套基础设施。  

3.项目实施符合我省统筹统建的总体建设思路，具有一定的示范应用价

值。  

4.项目总投资额度不小于 500 万元。  

5.列入谋划项目，应完成项目前期规划、确定项目建设内容和投资主体，

编制完成项目建议书。  



6.列入新开工项目，应完成可研报告编制并落实建设资金，年内能够开工

建设。  

（二）人工智能项目入库标准。  

项目建设内容应符合人工智能发展方向，包括：  

1.产品产业化项目。包括人工智能基础硬件产品：智能芯片及传感器；智

能终端应用产品：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无人机、智能医疗设备、智能服务机器

人、视频图像身份识别系统、智能语音交互系统、智能翻译系统和智能家居产

品等。  

2.智能制造项目。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工业

机器人、智能控制装备、智能检测装备、智能物流装备）及智能制造工业软件

产业化；数字化车间或智能工厂建设。  

3.融合应用项目。面向智慧城市、智慧农业、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

教育、智慧金融、智慧文旅、智慧康养和智能安防等领域，开展的人工智能行

业融合应用示范或提供的特点场景需求解决方案。  

4.产业支撑体系建设项目。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平台（数据服务平台、计算

服务平台、开发框架、算法库等）、行业训练资源库、标准测试及知识产权服

务平台和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等。  

申报条件：  

1.项目申报单位必须是在吉林省行政区域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具有较

强的资金筹措和项目实施能力，生产经营状况良好。  

2.项目符合国家和我省产业政策。  

（三）工业互联网项目入库标准。  



1.申报单位必须是在吉林省行政区域内注册的制造业企业或新一代信息技

术类企业，企业需为独立法人单位。制造业企业需在中国两化融合服务平台完

成两化融合自评估。  

2.该基础设施应具有面向工业互联网特定需求的 5G关键技术，拥有典型工

业应用场景，能够提升“5G+工业互联网”的产业支撑能力。  

3.企业内网升级改造应利用 5G、IPv6、工业无源光网络等信息通信技术组

建网络，具有针对既有生产设备与系统的网络化二次开发能力。  

4.鼓励在我省建立省级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或公共递归解析节

点。  

5.鼓励省内企业与国内顶级云服务商合作建设跨行业跨领域省级工业互联

网平台，加快建设重点行业级、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  

6.工业互联网项目应对中小企业上云上平台有辅助、推动作用。  

7.工业互联网项目应加强对工业大数据的采集、分析、利用等方面应用。  

8.工业互联网项目应具备信息安全防护能力。  

9.项目具有良好的社会及经济效益，符合节能、降耗、安全、环保等要

求。  

10.项目材料内容真实完善，项目实施单位需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有效

性、合规性作出承诺。  

11.企业近三年来没有重大安全、环保等责任事故，无违法违规行为。  

二、入库申报流程  

1. 项目申报按属地和归口管理原则，以各市（州）为单位进行上报，

由各市  



（州）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区域内各县、市（区）及市本级分管领域项目调度、

汇总，并上报省对口行业管理部门。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局负责大数据中心和

数字政务基础设施项目入库确认，省工信厅负责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项目入

库确认，省通信管理局负责 5G和通信基础设施项目入库确认，省政务服务和数

字化局负责汇总后报送省发改委。  

2.5G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只有具有相关资质的移动公

司、联通公司、电信公司、广电公司、铁塔公司可以进行建设，省通信管理局

只对各企业的省级单位进行调度，各市（州）分公司可以将此类项目报送省公

司负责人进行统一汇总。  

三、工作要求  

1.各地应加大新基建“761”工程智能信息网项目推进力度，强化项目要

素保障，对于续建项目，要倒排工期，加快建设进度，对于未能复工项目，实

行“一项一策”，逐项研究存在问题，确定解决方案。对于新建项目，逐个调

度梳理，列出问题清单，落实工作责任，加快完成可研编制、项目立项，抓紧

落实项目建设资金，履行项目建设程序，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对于谋划项

目，组织编制项目建议书，做好项目前期论证、分析，切实提高项目谋划的深

度和成熟度。  

2.请各地按通知中项目入库标准、入库申报流程，组织相关部门做好

“761”工程智能信息网项目谋划、新增项目申报入库工作，加强“5G、大数

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 等新基建项目谋划，项目申报应详细、准确、真

实填报项目表单，写清项目建设规模、进展情况，核实项目完成投资，落实项

目责任人。此次新增项目入库报送时间为 7月 20 日，以后每月报送时间按原归

口管理部门要求时间节点上报。  



   

   

吉林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  

                              2020

年 7 月 10日  


